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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进一步升级

《中国—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》及项下

部分协议的议定书

（中国—东盟自贸区 3.0版升级议定书）

中华人民共和国（以下简称“中国”）政府与文莱达鲁萨

兰国（以下简称“文莱”）、柬埔寨王国（以下简称“柬埔

寨”）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（以下简称“印度尼西亚”）、老

挝人民民主共和国（以下简称“老挝”）、马来西亚、缅甸联

邦共和国（以下简称“缅甸”）、菲律宾共和国（以下简称

“菲律宾”）、新加坡共和国（以下简称“新加坡”）、泰王国

（以下简称“泰国”）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（以下简称“越

南”）等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（以下将其整体简称为“东盟

各成员国”，单独一国简称“东盟成员国”）政府，以下整体

简称“各缔约方”，单独一方简称“一缔约方”：

忆及 2002年 11月 4日在柬埔寨金边签署并于 2003年

7月 1日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

济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经 2003年 10月 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

岛签署的《关于修订<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

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>的议定书》、2006年 12月 8日在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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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宾宿务签署的《关于修订<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

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>的第二议定书》、2012年 11

月 19日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《关于修订<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>的第三议定书》

以及于 2015年 11月 2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的《关于

修订<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

协议>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》修订（以下简称《框架协

议》）；

忆及 2004年 11月 29日在老挝万象签署并于 2005年 1

月 1日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

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》，经 2006年 12月 8日在菲律

宾宿务签署的《关于修订<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

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>的议定书》、2010

年 10月 29日在越南河内签署以及 2010年 11月 2日在马来

西亚吉隆坡签署的《关于修订<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

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>的第二议定

书》以及 2012年 11月 19日在柬埔寨金边签订的《关于将

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纳入<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>

的议定书》修订（以下简称《货物贸易协议》）；

忆及 2004年 11月 29日在老挝万象签署并于 2005年 1

月 1日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

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争端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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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协议》）；

忆及 2007年 1月 14日在菲律宾宿务签署并于 2007年

7月 1日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

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》，经 2011年 11月 16日在

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签署的《关于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

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>第二批

具体承诺的议定书》修订（以下简称《服务贸易协

议》）；

忆及 2009年 8月 15日在泰国曼谷签署并于 2010年 1

月 15日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

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投资协议》）；

强调进一步提升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性，

重点关注本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的贸易机会、投

资促进、旅游流动、电子商务、消费者保护、中小微企

业、本地企业家、初创企业和金融科技合作；

期望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对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进

行升级，通过将《框架协议》《货物贸易协议》《争端解

决机制协议》《服务贸易协议》和《投资协议》转化为现

代章节结构，提高使用便利度，以及进一步落实各缔约方

现有承诺，帮助确保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保持对企业的

相关性，为未来做好准备，应对全球挑战；和

注意到中国—东盟自由贸易区 3.0版升级谈判对《货物

贸易协议》进行部分修改，未对《服务贸易协议》《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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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》和《争端解决机制协议》作修改，

现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对《框架协议》与《货物贸易协议》的修订

一、根据《框架协议》第十四条（修正），各缔约方

同意将本议定书附录（据《框架协议》及项下协议整合成

的以章节为基础的文本）纳入《框架协议》并作为附件

六，以对《框架协议》作出修订。这一附录以章节结构文

本整合了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根据《货物贸易协议》第十九条（修正）和

《框架协议》第十四条（修正），各缔约方同意的修订；

（二）各缔约方同意的新承诺；以及

（三）各缔约方对《货物贸易协议》未修订的部分以

及《服务贸易协议》《投资协议》和《争端解决机制协

议》的重新确认。

二、本议定书应构成《框架协议》的组成部分。

第二条 对《框架协议》的修订

《框架协议》应纳入以下第十七条（总体审议）：

“第十七条 总体审议

除非各缔约方另有约定，各缔约方应当在中国—东盟

自贸区 3.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 5年后，并在此后每 5年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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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议进行总体审议，以对本协议进行更新和完善，确保本

协议与各缔约方所面临的贸易投资相关问题和挑战持续相

关。”

第三条 重新确认的协议

附录第一章（货物贸易）、第二章（原产地规则）、

第六章（服务贸易）、第七章（投资）和第十四章（争端

解决）仅重新确认了《货物贸易协议》中未被本议定书修

订的部分，和未被本议定书修订的《服务贸易协议》《投

资协议》和《争端解决机制协议》。

第四条 工作计划

除非各缔约方另有约定，各缔约方应在本议定书对所

有缔约方生效 2年后进行讨论，以制定一份以章节为基础的

整合文本，将《框架协议》及其项下协议的条款整合为一

份文件。

第五条 交存

对于东盟成员国，本议定书应交存于东盟秘书长，东

盟秘书长应尽快向每一个东盟成员国提供一份经核证的副

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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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生效

一、各缔约方应在其完成议定书生效的必要内部程序1

后，书面通知东盟秘书长。本议定书应在中国和至少五个

东盟成员国书面通知东盟秘书长其内部程序已完成的 60日

后生效。

二、本议定书依第一款规定生效后，剩余的任一方书

面通知东盟秘书长其已完成内部程序的 60日后，本议定书

对该方生效。

具名于下的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代表，特签署本议

定书，以昭信守。

本议定书以英文书就，正本两份，于二 O二五年十月

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。

1 为明确起见，“内部程序”一词可包括各缔约方根据其各自国内法律法规进行的核准、接受
或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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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甸联邦共和国政府代表

瓦瓦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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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yds3_cn
	20251020 中文签字页



